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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检察院力推轻缓刑事政策 

法制日报 记者 杜萌 通讯员 宋宁 张玉华 赵国兴 

 

对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效果不一定好 

“如果当时检察院批捕了我，我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个家。” 

近日，当身有残疾的河南省荥阳市农民祁水亮(化名)回想起一年前的事情时感慨万分，“当

时，我真是一时糊涂。”与前妻离婚后，祁水亮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去年4月11日晚上，为挣

点儿运费，祁水亮在明知王某盗窃赃物的情况下，驾驶其机动三轮车将王某盗窃的冰柜、煤

气罐、落地扇等赃物搬运转移，途中被荥阳市公安局查获，赃物价值共计1620元。荥阳市检

察院立案后，以无逮捕必要为由，对祁水亮不予批准逮捕，当他被取保候审回到家后，祁水

亮对检察院表示再也不干违法的事情。之后，祁水亮被法院判处罚金。 

“对于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后，社会效果不一定会好。”郑州市检察院

侦查监督处处长李志说，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轻微刑事犯罪的行为人能够在犯罪后 认识到

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悔罪态度明显，并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对他

们不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能够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同时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有利于减轻羁押场所的压力，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诉讼资源，以便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郑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宋超说，落实轻缓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有两个层面，一是在程序上

的轻缓，主要表现为对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采取无羁押诉讼和适用简易诉讼程序；二是

实体上的轻缓，即对符合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社会矛盾已经化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不再按犯罪处理。检察机关落实轻缓刑事政策的工作在各个诉讼环节都可以体现。 

   

记者获知，郑州市检察院近年来积极实行轻缓刑事政策，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1月至今年6

月，郑州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案件中，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

轻刑犯罪人数占提请案件逮捕总人数的66%，而同期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不捕的，占公

安机关提请逮捕总人数的3%，占轻刑犯罪总人数的5%；而同期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

中字体



以“相对不起诉”处理的人数，占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总人数的0.7%，占轻刑犯罪总人数的

1%。以上数字表明，落实轻缓刑事政策依然任重道远。 

 编后  

依刑诉法规定，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适用条件非常严格———行为已构成犯罪、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确有逮捕必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衡量

应否逮捕的重点仅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有无逮捕必要考虑十分有限。由于“确有逮捕必

要”无明确标准，一些公安机关片面强调逮捕数量，刻意追求逮捕率，加至检察机关执法人

员受“求稳怕错”思想的影响，导致不少地方出现“确有逮捕必要”条件被严重忽视的现

象。贾春旺检察长在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指出：“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

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

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

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郑州市检察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

面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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